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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惠州春兴拟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

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公司子公司惠州春兴精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春兴”）的诉讼案件，拟计提预计负债，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预计负债情况 

惠州春兴与重庆新润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润星”）于2020年

9月签订了《销售合同》，重庆新润星向惠州春兴销售200台数控机床，合同总价

4,000万元。公司于2025年6月收到忠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出具的《应

诉通知书》【（2025）渝0233民初3214号】，因买卖合同纠纷，重庆新润星向忠

县人民法院对惠州春兴以及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惠州春兴支付拖欠款项

3,780万元，支付律师费20万元，合计3,800万元；另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截至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根据可能产生的损

失金额惠州春兴拟计提预计负债2,100万元。 

二、本次计提预计负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计提预计负债系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

事项》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拟计提预计负债2,100万元，预计减



 

少公司本期利润2,100万元。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5年度财务数据

为准。 

三、其他说明 

本次拟计提预计负债是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基于谨慎性原则作出的

会计处理，不构成公司在法律上承诺承担相关责任或放弃相关权利，公司将继续

通过诉讼等途径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